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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Ａ章，我們或附屬公司的董事、主要股東及最高行政人員、
以及於[編纂]前十二個月內曾擔任我們或我們的附屬公司的董事的人士以及彼等的任何
聯繫人將於[編纂]後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編纂]後，我們與任何該等關連人士進
行的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關連交易。

董事確認，將於[編纂]後繼續進行的以下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
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概要

下表載列將於[編纂]後成為關連人士的各方，以及彼等與本集團關係的性質。我
們曾與以下關連人士訂立將於[編纂]後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的多項交易：

名稱 關連關係

武漢訊悅 符熙先生及張雨果先生（皆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控
股股東）的聯繫人

符熙先生 作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張雨果先生 作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水英聿先生 作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趙筆浩先生 作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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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持續關連交易 適用上市規則 所尋求豁免

截至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

12月31日
止年度以及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三個月的
歷史金額

截至2020年、
2021年及

2022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第14A.76(1)條 不適用 2017年：0.35

2018年：2.02

2019年：1.04

2020年
（第一季）：0.18

2020年：1.2

2021年：1.25

2022年：1.3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合約安排 14A.34、
14A.35、
14A.36、
14A.49、
14A.52至59、
14A.71

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
 項下有關公告、
 通函、獨立股東
 批准、年度上限、
 將協議期限限於
 一個固定期限的
 規定

不適用 不適用

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主要條款

本公司於2020年8月29日與武漢訊悅訂立一項物業租賃框架協議（「物業租賃框架
協議」），據此，武漢訊悅出租一處位於中國武漢的物業（「該物業」），以供我們的附屬
公司（包括武漢福祿、武漢一起遊、武漢立碩、武漢天識、武漢搜卡及湖北氪金）用作
辦公室。物業租賃框架協議及據此另行訂立的任何合同的初步年期將於2022年12月31

日屆滿，而有關年期可經本公司與武漢訊悅雙方書面同意以及按照適用法律法規及上
市規則批准重續。武漢訊悅將與本集團另行訂立合約，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所列原
則，載列相關租賃的具體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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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金額乃武漢訊悅與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經公平協商釐定，按每月每平方米基
準計算，並經參考(i)該物業的過往租金；(ii)中國同區或鄰近地區或類似地點類似物業
的現行市場租金；及(iii)中國物業市場租金的過往趨勢及預期升幅。

截至2017年、2018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
三個月，本集團就該物業的已付租賃費用歷史金額為人民幣349,315.00元、人民幣
2,016,988.39元、人民幣1,037,623.80元及人民幣176,069.76元。歷史租金金額的變動主
要由於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租用的辦公空間面積不同。

年度上限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根據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應付武漢訊悅的最高
年度租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2百萬元、人民幣1.25百萬元及人民幣1.3百萬元。

有關應付予武漢訊悅的租金的上述建議年度上限乃參考下列各項後公平磋商釐
定：

‧ 中國相似或鄰近地區或類似地點的相似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及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該物業的年租金預估增長約5%，乃經
計及宏觀經濟狀況及一般市場慣例的總體趨勢。

上市規則的涵義

武漢訊悅由符熙先生及張雨果先生（皆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分別擁有
60%及40%權益。因此，武漢訊悅為符熙先生及張雨果先生的聯繫人，並因此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計算低
於5%且年度代價低於3百萬港元，故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該等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項下最低豁免水平交易，並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年度
申報、公告、獨立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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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我們將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概要載列如下，其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
下有關申報、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 合約安排

背景

誠如「合約安排」所述，由於對中國相關業務外資所有權的監管限制，我們通過
中國控股公司（即武漢福祿及喀什一起玩）經營業務。我們並無於登記股東（包括符熙
先生、張雨果先生、水英聿先生及趙筆浩先生，彼等為我們的關連人士）持有的綜合
聯屬實體中持有任何股權。合約安排令我們得以(i)自綜合聯屬實體收取絕大部分經濟
利益，作為外商獨資企業向綜合聯屬實體提供服務的代價；(ii)對綜合聯屬實體實施有
效控制；及(iii)持有獨家購買權，可在中國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購買綜合聯屬實體的全
部或部分股權。

有關合約安排的詳細條款，請參閱「合約安排」。

上市規則的涵義

合約安排項下擬進行交易於[編纂]後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此乃由於合約安排的多名訂約方（包括符熙先生、張雨果先生、水英聿先生及趙筆浩
先生）為本集團關連人士。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約安排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對本集團法律
架構及業務而言至關重要、該等交易乃於且將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
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因此，儘管合約安排項
下擬進行交易及將由（其中包括）任何綜合聯屬實體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的任何
新交易、合約及協議或重續現有交易、合約及協議（「新集團間協議」及各稱一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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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間協議」）技術上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持續關連交易，但董事認為，由於
本集團在合約安排下的關連交易規則方面處於特殊情況，倘該等交易須嚴格遵守上
市規則第十四Ａ章項下所載規定（其中包括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的年度
申報規定、上市規則第14.35條的公告規定及上市規則第14A.36條的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將構成不必要的繁重負擔且不可行，並會令本公司產生不必要行政費用。

豁免

我們已就合約安排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守(i)上市規則
第14A.04條及第14A.105條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ii)上市規則第14A.53條就合
約安排項下交易設定年度上限的規定，以及(iii)於[編纂]在聯交所[編纂]期間，合約安
排的年期限於三年或以下的規定，惟須遵守以下條件：

(a) 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作出變更

未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不得對合約安排（包括就合約安排項下應付外商獨資
企業的任何費用）作出變更。

(b) 未經獨立股東批准不得作出變更

除下文(d)段所述者外，未經獨立股東批准，不得對規管合約安排的協議作出變
更。倘已獲獨立股東批准任何變更，則毋須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另行公告或取得獨
立股東批准，除非及直至提出進一步變更。然而，有關定期在本公司年報內申報合約
安排的規定（如下文(e)段所列）仍然適用。

(c) 經濟利益的靈活性

合約安排將繼續令本集團得以收取來自綜合聯屬實體的經濟利益，方式為：(i)在
中國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本集團收購全部股權及資產的全部或部分的選擇權，代
價將為(a)名義價格或(b)適用中國法律允許的最低價格（以較高者為準）、(ii)本集團保
留大部分綜合聯屬實體所得溢利的業務架構，以使綜合聯屬實體根據獨家業務合作協
議應付外商獨資企業的服務費金額不設年度上限，以及(iii)本集團控制綜合聯屬實體的
管理及營運以及其實質上全部表決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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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續及重訂

基於合約安排一方面為本公司與本公司持有直接股權的附屬公司及另一方面與
綜合聯屬實體的關係提供可接受的框架，而框架可於現有安排屆滿時或就從事與本集
團認為在商業上為合適的情況下有意成立的業務相同的業務的任何現有或新外商獨資
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按照與現有合約安排大致相同的條款及條件予以重續
及╱或重訂，而毋須取得股東批准。然而，從事與本集團可能成立的業務相同的業務
的任何現有或新外商獨資企業或營運公司（包括分公司）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將於重續及╱或重訂合約安排後被視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而該等關連人士與本
公司進行的交易（相似合約安排項下進行者除外）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定。
此條件須遵守相關中國法律法規及取得批准。

(e) 持續申報及批准

我們將以下列方式持續披露有關合約安排的資料：

• 於各財政期間制訂的合約安排，將按照上市規則相關規定於本公司年報及
賬目中披露。

•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審閱合約安排，並於相關年度的本公司年報確認：
(i)於有關年度進行的交易乃根據合約安排的相關規定訂立；(ii)綜合聯屬實
體未曾向其後並無轉移或轉讓予本集團的股權的持有人派付股息或作出其
他分派；及(iii)於相關財政期間本集團與綜合聯屬實體於上文(d)段情況下
訂立、重續或重訂的任何新合約就本集團而言屬公平合理或對股東有利，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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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核數師將對根據合約安排進行的該等交易進行年度審閱程序，並會
向董事提交函件及將副本提交聯交所，確認該等交易乃獲董事批准及根據
相關合約安排訂立，以及綜合聯屬實體未曾向其後並無轉移或轉讓予本集
團的股權的持有人派付股息或作出其他分派。

•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特別是「關連人士」的定義），綜合聯屬實體將被
視作本公司附屬公司，同時，綜合聯屬實體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及其各自的聯繫人將被視作本公司關連人士（就此而言不包括綜合聯
屬實體），而該等關連人士與本集團（就此而言包括綜合聯屬實體）進行的
交易（合約安排項下進行者除外）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Ａ章的規定。

• 綜合聯屬實體將承諾，於[編纂]在聯交所[編纂]期間，綜合聯屬實體將全面
容許本集團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取得其相關記錄，以供本公司核數師審
閱關連交易。

此外，我們亦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2條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批准]豁免
嚴格遵守(i)上市規則第14A.105條下有關任何新集團間協議內擬進行交易的公告、通函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ii)上市規則第14A.53條下根據任何新集團間協議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應付綜合聯屬實體╱綜合聯屬實體應付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費用設置年度上
限的規定；以及(iii)上市規則第14A.52條下於[編纂]在聯交所[編纂]期間任何新集團間
協議的年期限於三年或以下的規定，此豁免的條件為合約安排仍然存續及綜合聯屬實
體仍將被視作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惟同時綜合聯屬實體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以及彼等的聯繫人將被視作本公司（就此而言不包括綜合聯屬實體）的關連人士，
而該等關連人士與本集團（就此而言包括綜合聯屬實體）進行的交易（合約安排項下進
行者除外）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規定。



關連交易

– 20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倘日後修訂上市規則，對本節所述持續關連交易施加較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
適用規定更為嚴格的規定，我們將即時採取措施，確保於合理時間內符合有關新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i)已經及將於本公
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或更佳的商業條款訂立，(ii)對本集團的法律架構及業
務營運而言至關重要，及(iii)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鑒於合約安排及新集團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經及將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中訂立，董事亦認為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所載規定將造成過分負擔
及並不切實可行，且會對本公司帶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獨家保薦人確認

獨家保薦人已審核本集團提供的相關文件及資料，參與盡職調查以及與我們的
管理層和中國法律顧問展開的討論。基於上文所述，獨家保薦人認為，合約安排對本
集團法律結構與業務運作而言至關重要，且合約安排所涉相關協議的年期超過三年屬
合理及正常業務慣例，可確保(i)外商獨資企業有效控制綜合聯屬實體的財務與營運政
策，(ii)外商獨資企業可取得來自綜合聯屬實體的經濟利益，及(iii)持續防止任何綜合
聯屬實體資產和價值的可能流失。

此外，獨家保薦人認為，上述已尋求豁免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乃按正常商業
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